政府专职消防员招录复试
面试程序及评判规则

一、面试程序

（一）面试对象持有效身份证件按照规定时间到达规定地点，检录核验身份后，按照安排或抽签确定面试顺序。面试前按照工作人员安排将手机等可能影响面试工作的物品统一保管。
（二）面试对象可以携带自己认为对面试有利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军队和消防救援队伍退役或退出证书、学历学位证书、B2以上驾驶证和从业经历、培训经历和证书、各种奖项和荣誉证书证明、其他爱好特长证明等）在面试时呈给面试评委；报考消防文员的，要准备5-7份个人简历交给工作人员，由工作人员按面试顺序整理后，呈给面试评委。
（三）面试对象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进入面试室，根据主评委的指引进行面试。报考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面试评委对身体形态、举止仪表、基本口令动作进行测试，一般在1分钟以内完成；报考消防文员的，先进行3分钟的个人陈述。
（四）口令动作（个人陈述）测试完毕后，面试评委结合招录岗位工作需求，对面试对象进行提问，提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求职动机、价值观念、工作经历、知识技能、认知理解、个性品质、语言谈吐、沟通交流、兴趣爱好（特长）、家庭情况、个人规划等，面试对象认为涉及个人隐私的提问，可以选择不回答。对报考政府专职消防队员、消防文员的提问和回答环节，一般分别不超过5分钟、10分钟。
（五）所有提问回答完毕后，工作人员指引面试对象离开面试室。面试评委根据面试对象的测试和回答，结合招录岗位工作的需求和匹配度进行综合评判打分。

（六）面试对象离开面试室后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在指定位置等待结果，待工作人员统计出面试成绩交由主评委确认后，再交由面试对象本人签字确认，之后按照工作人员的安排进行心理测试或离开。

二、评判规则

（一）对报考政府专职消防队员的，面试主要考察面试对象求职动机、个性认知、身体形态以及自身基本情况和基本素质与招录岗位的匹配性；对报考消防文员的，主要考察面试对象求职动机、综合分析能力、应变能力、计划组织与协调能力、人际交往的意识与技巧、自我情绪控制、言语理解与表达能力、举止仪表、专业技能等与招录岗位的匹配性。
（二）政府专职消防队员面试满分为40分，分别由口令动作（10分）和回答提问（30分）组成；消防文员面试满分为100分，分别由个人陈述（20分）和回答提问（80分）组成。
（三）同一岗位前3名考生面试结束，由主评委统一评分标准尺度后开始评分。之后，每名面试对象面试结束后立即评分。

（四）面试评委当场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平均分（4舍5入，保留2位小数）即为面试成绩。

（五）面试成绩达到总分60%的视为及格，未达到总分60%的视为不及格。


